
       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粤招投协﹝2026﹞19 号 

 

关于开展广东省招标投标行业 

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评价的通知 
 

各会员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

意见》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 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

制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

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企业

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的实施方案》、《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严格执

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》的精神,推

进广东省招标投标行业信用体系建设。应会员要求，协会于 2026 年 4月

24日-6月18日开展广东省招标投标行业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评价工作。

具体安排如下： 

一、评价依据 

1、广东省招标投标行业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评价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（附件 1） 

2、“广东省招标投标行业招标代理机构信用评价”标准（附件 2） 

二、评价原则 

自愿申报、客观、公开、公平原则 

三、参评对象 

会员单位自愿参评，不收取费用  



四、申报方式与时间安排 

1、申报方式：采用线上申报，登录协会官网（www.gtba.org.cn），

快捷入口-“广东省招标投标行业信用评价申报系统”，注册申报。 

2、申报与初审时间：4月 24 日-6 月 18 日 

3、评审时间：6月 19 日-6 月 23 日 

4、评价结果公示：6月 24 日-6 月 28 日 

5、网上公告和颁发证书：6月 29 日-6 月 30 日 

五、其他说明事项 

获得信用评价结果的企业，协会将颁发信用评价电子证书。如因

申请资料不实所引起的投诉处理、调查取证或司法鉴定等费用将向责

任单位另行按实际发生收取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招标投标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4 月 23 日 

 

 

 

（联系人：刘汉科，020-83542015、宁桂生，020-83542381） 

 


